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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 1565 

 

 

 

致：車輛維修工場僱主、主管及從業人員 

 

徵詢業界對《車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擬稿)的意見 

 

為提升本地車輛維修服務業的水平，對社會整體及業界帶來裨益，「車輛維修技術諮詢委員會」建

議政府為業界提供一套實務指引以供參考並作為營運基礎，同時鼓勵業界逐步實施有關指引。 

 

政府及「車輛維修技術諮詢委員會」已完成《車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的草擬工作 （擬稿見附件），

現正徵詢業界意見。我們誠邀閣下對擬稿惠予意見並填寫在夾附意見表內，於 2011 年 12 月 22 日或以

前以傳真、電郵或郵寄方式交回本署。閣下的寶貴意見將有助政府與「車輛維修技術諮詢委員會」優

化該指引，使指引更能切合市民及業界的實際需要。 

 

機電工程署及「車輛維修技術諮詢委員會」已安排於 2011 年 12 月 13 日及 20 日晚上 7 時至 9 時，

在九龍啓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大樓 7103A 室為業界舉行兩場性質相同的諮詢大會，以了解車輛維

修工場僱主／主管／從業人員對擬稿的各種意見，歡迎閣下出席。由於場地所限，入場名額將以先到

先得方式分配，額滿即止。如閣下希望參加諮詢大會，請填妥夾附回條並盡快以傳真、電郵或郵寄方

式交回本署，本署職員將以電話或手機短訊聯絡閣下以確定預留的座位。 

 

所有收集到的資料及意見將予保密，只供綜合分析用途及為改善指引擬稿作參考。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08 3867 曹麗萍小姐或電郵至 vmru@emsd.gov.hk 聯絡機電工程署車輛

維修註冊組。 

 

謹此感謝閣下的支持及參與。 

  機電工程署署長 

(崔偉誠       代行) 

附件：(1)《車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擬稿)                                 

(2) 意見表 及(3) 報名參加諮詢大會的回條 

2011 年 11 月 11 日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機電工程署 

香港九龍啓成街 3 號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3 Kai Shing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www.emsd.gov.hk 

Our reference 本署檔號:
Telephone 電話號碼: 

Facsimile  圖文傳真:  
Your reference來函檔號:

凡寄來之函件應註明機電工程署收，不應書寫個別職員之姓名。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not to individual officers by name. 

 



 

 

 

 

 

 

 

 

 

車輛維修工場 

實務指引 (擬稿) 

 

(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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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閣下將對這份諮詢文件的意見於2011年12月22日前將意見表傳真至3521 1565、電郵至

vmru@emsd.gov.hk、或郵寄「香港九龍啟成街3 號 機電工程署 車輛維修註冊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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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則  

3.2 維修前  

3.3 維修時  

3.4 維修後 

 

4 工作準則 

 

4.1 工場整理  

4.2 有潛在危險的物品和有毒的物質  

4.3 設備和工具  

4.4 文件記錄  

4.5 培訓  

4.6 註冊車輛維修技工  

 

 

附錄 A 主要相關法例 

附錄 B 車輛維修工場建議裝備及設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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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指引是為本地的車輛維修工場而編製，旨在鼓勵這些工場按指引

自行規管，以助優化本地車輛維修行業的服務水平。 

 

1.2 本指引所提倡的是一般維修工場營運及工作方法的基本準則。本地

車輛維修工場仍須遵守所有現行相關法例的規定。 

 

2. 釋義 

 

在本指引中:  

顧客 是指一位接受下文所述任何「維修服務」的人士，或

查詢有關維修服務的人士，包括他們的代理人。 

 

化學廢物 是指《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例》第3條所

述的化學廢物。 

 

危險品 是指《危險品條例》（第295 章）第2條所羅列的物

質。 

 

物料安全資料表 是指詳細列出每一種化學品或其他物質的危險性，以

及安全地使用該物質的資料。 

 

個人防護設備 是指用作隔離工作環境中的化學品、熱力、爆炸或其

他危險的保護設備或衣物。 

 

東主 是指任何車輛維修工場的東主。 

 

註冊車輛維修技工 是指經由「車輛維修註冊辦事處」檢定符合資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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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事提供有關車輛維修服務的人士。 

 

維修服務 是指下列任何一項或多項在汽車或其組件、系統或汽

車部分所作出的活動： 

 

(a) 檢查或評估車輛的情況、

廢氣排放或性能； 

(b) 故障分析／檢測； 

(c) 修理； 

(d) 拆除或組裝； 

(e) 維修或保養； 

(f) 更換／安裝； 

(g) 調校； 

(h) 修改； 

(i) 車身修理； 

(j) 車身製造； 

(k) 車身油漆； 

(l) 裝設；  

(m) 局部清潔及／或全面清洗； 

(n) 測試及核證； 

(o) 校準； 

(p) 試驗駕駛； 

(q) 將車輛拖往某處，而不論是

否打算在該處進行任何上述

工作；或 

(r) 就上述任何機械、電工或車

身修理工作提供意見。 

 

廢物收集者 是指任何根據《廢物處置條例》（第354章）第21條

而領有牌照，因而獲准提供化學廢物收集或移除服務

的人士，包括任何以該人的名義進行收集或移除工作

的人士。 

工場  是指進行車輛維修服務的任何有上蓋的地點，重型車

維修工場的上蓋則不能少於500 平方米 (不計算寫字

樓、貨倉及休息室等地方，以帆布等不堅固物料所製

成的上蓋亦不計算在內)。 

工場負責人  是指由東主指定負責工場的日常運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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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場負責人須遵守或確保車輛維修工場符合以下的營運準則 

 

3.1 通則 

(a) 保持工場安全、清潔、整齊及舒適，並遵守所有相關的本地法例，

其中包括（但不限於）各項有關公共安全及職業安全、消防及建築

物安全、健康及環境保護的規例。請參閱附錄A開列的主要有關法

例。 

(b) 向僱員提供或安排充分培訓足以妥善履行職責。 

(c) 僱員及所有可能受其工作影響人士的健康及安全。 

(d) 各項維修服務均達到市場水平及法例要求。除符合該項服務的目的

外，並以適當的方式和良好的技術進行。 

(e) 僱用註冊車輛維修技工進行維修工作，詳情見4.6段。 

(f) 任何由非註冊車輛維修技工(如學徒、見習維修技工)進行的工作，應

由適當級別的註冊車輛維修技工給予足夠的督導。 

(g) 並提供適當的裝備及設施。請參閱附錄B 的建議裝備及設施一覽

表。 

(h) 採取有效措施，務使僱員在工作時必須注意安全。 

(i) 所有廣告、章則、合約或說明，均不可含有任何不公平或不合理的

條款以消除或減少顧客權利或對顧客的擔保或保證。 

(j) 廣告、章則、合約或說明都不存在任何有意或無意的誤導性聲稱或

註解。 

(k) 即時或盡快積極地採取有效的行動以解決任何投訴。若有需要的話，

願意接受投訴或上訴機制的處理，務求讓顧客及車主都得到公平及

合理的仲裁。 

 

3.2 維修前 

(a) 核對車輛底盤號碼是否符合行車證或牌簿的記錄。 

(b) 提供所有維修服務所需的人力和物料成本的清晰列表於估價或報價

單中，並得到顧客確認同意後才進行修理程序。但如顧客同意，可以

口頭報價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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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估價或報價而需進行的拆除／按裝工作成本，必須預先並明確知會

顧客，包括在顧客不接受該份估價或報價的情况下，顧客是否仍需支

付該等拆除／按裝工作的費用。 

(d) 如在工作進行時，發現有關成本將會顯著地超出估價，則須盡快知會

顧客並取得其許可後才繼續進行。 

(e) 在接受一項工作前，必須將完工後的付款方式知會顧客。 

(f) 清楚記錄車輛所有車身外殼及內部配置上現存的損壞， 並向顧客確

認，以免日後發生爭議。 

(g) 在開始工作前，必須以保護物料覆蓋車輛的內部及外殼的有關位置，

以免弄污或損毀。若有弄污或損毀的地方，須免費為顧客修妥。 

 

3.3 維修時 

(a) 當顧客的車輛暫時交由工場保管時，採取適當的措施保護該車輛。在

開始工作前建議顧客拿走任何與該車輛無關的貴重物品，以免發生爭

議。 

(b) 禁止任何人在維修區內吸煙。 

(c) 防止有人在工場範圍或其附近嬉戲、玩耍或遊蕩。 

(d) 未經准許人士不可進入工場內，工場負責人必須負責有關人士的安

全。 

(e) 向車輛維修技工提供適合的維修設備、及與車輛生產商一致或匹配的

維修資料， 以進行顧客要求的工作。車輛維修技工在完成工作後須

在工作記錄卡適當的位置填上註冊車輛維修技工號碼及簽署。 

(f) 採取有效措施以確保所有工作均按照車輛生產商所指定或以認可及

匹配的建議規格及程序進行。 

(g) 提供充足的自然通風或抽風裝置，以免廢氣積聚。 

(h) 使用安全支架承托車身。禁止以車輛用液壓千斤頂(手動積或飛機積)

承托車輛。 

(i) 使用動力升降台時要注意四周環境及動態，當升或降至工作位置時須

上鎖，提防下滑。 

(j) 留意員工使用電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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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進行維修時，提醒及指導員工注意輔助抑制系統（SRS），以免系統

因意外啟動導致受傷。 

(l) 使用低電壓的輔助照明。 

 

3.4 維修後 

(a) 在完成維修後，註冊車輛維修技工或其主管應按照預定的品質控制程

序覆核，以確保工作達標。註冊車輛維修技工或其主管應在工作記錄

卡上適當的位置填上註冊車輛維修技工號碼，以確認品質達標。 

(b) 向顧客承諾為所有因技術或所提供物料欠佳而導致的維修服務缺失，

提供一定合理里數或時限的保用承諾，並在發票上註明。 

(c) 主動向顧客展示更換的零配件及由顧客決定如何處理，顧客均有權取

回在維修時被更換的零配件 (保用索償或於報價時註明以件換件等

服務除外)。 

(d) 在顧客的發票上，清楚註明所有工作及物料的描述及費用，並在有需

要時列出詳細資料，及註明日期和車輛已行駛的里數。 

(e) 對所進行的保修工作和更換的零配件詳細記錄，並最少保存三年或車

輛保用期所需的時間，以較長者為準。 

 

4. 必須遵守的工作準則 

 

4.1 工場整理 

(a) 所有緊急出口都有清楚的標識，並經常保持暢通無阻。 

(b) 地面平坦，而且不可有油脂或其他令人容易滑倒的危險。工作時所產

生的廢物予以適當的分類，包括金屬廢物、化學廢物及一般垃圾，並

經常清理。並設有廢油回收儲存設施及保存廢油回收紀錄，並領有廢

物產生者牌照。 

(c) 提供良好照明；並在進行有潛在危險工序的範圍內設置額外的局部照

明設施，以減少眼睛的勞累及提高警覺。 

(d) 參閱《最低限度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和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

以設置滅火裝置及設備，並妥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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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備有妥善的急救設備。 

(f) 適當地張貼「禁止吸煙」標誌及工業安全海報。 

(g) 提供適當的皮膚保護或手套，以供有機會接觸具潛在危險物料或工序

的工作人員使用，並提供工作後清潔手部的衞生設施。 

(h) 遵照適用的規例／指引，以提供有效的個人防護設備，例如護眼罩。 

(i) 防止所有電掣室及電錶房受到不必要的干擾。 

(j) 使用比較低噪音的機器設備或工作方法，並確保從事有噪音工作或在

噪音區工作的人員佩戴適當護耳罩。 

 

4.2 有潛在危險的物品和有毒的物質的處理 

(a) 各種具潛在危險的物品，都按法例處理。 

(b) 保持工場通風良好。 

(c) 禁止產生明火(車身燒焊及打磨工作除外)。 

(d) 將油漆和溶劑的容器蓋好和密封，以免氣體外洩。在有溢漏時，用

吸收物料吸走溢出的油漆和溶劑。 

(e) 電油必須儲存在合規格的容器內蓋好和密封。 

(f) 避免員工直接接觸舊機油及電解液並按需要穿戴個人保護裝備，以

避免導致皮膚病問題。 

 

4.3 設備和工具的保養 

(a) 提供所有有關車輛維修工場的裝備和設施(見附錄B)，並保持其在良

好工作狀況。 

(b) 清楚界定存放設備和工具的地方。 

(c) 妥善規劃手作工具的放置，所有尖利的部分向下放或收納保護套內

以免構成危險。 

(d) 起重裝備、氣動工具和裝置均予以妥善存放及保養。 

(e) 所有分析設備和測試儀器，均按製造商的說明保養及經常校準。 

(f) 於有二十個或以上工人的工場設有「工場設施及安全督導員」以協

助工場負責人執行工場安全、裝備和設施的例行保養及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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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文件記錄 

(a) 妥善保存及更新所有工場設備和顧客車輛的保修所使用的參考文件

及維修記錄，讓相關員工方便查閱。 

(b) 所有顧客的投訴及處理方法予以盡快記錄及更新。 

(c) 所有員工按既定機制向管理層反映的意見及處理方法予以盡快記錄

及更新。 

 

4.5 員工培訓 

(a) 車輛維修技工均已清楚其工作及所涉及的風險， 掌握專業知識及技

能，和相關的安全措施。 

(b) 提供緊急應變程序的培訓，例如火警演習。 

(c) 鼓勵及安排員工接受合理的持續專業進修及培訓，並提供正式記

錄。 

 

4.6 聘用註冊車輛維修技工 

(a) 於每項提供顧客的服務類別內，均僱用合理數目及最少一名該服務

類別的註冊車輛維修技工負責。若該名註冊車輛維修技工在多於一

項服務類別上註冊，亦在合理範圍內容許他同時負責他已註冊的服

務類別。 

(b) 以上兩項要求均應用於外判維修服務承辦商。 

 
 

 

 

機電工程署 

2011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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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              主要相關法例

安全健康  

工廠及工業經營規例（第59章） 

電力條例（第406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509章） 

僱員補償條例（第282章） 

消防條例（第95章） 

危險品條例及規例（第295章） 

 

空氣 

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311章） 

保護臭氧層條例（第403章） 

 

噪音 

噪音管制條例（第400章） 

 

 

廢物 

廢物處置條例（第354章）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132章） 

 

水質 

水污染管制條例（第358章） 

 

車輛性能 

道路交通條例（第374章） 

 

氣體安全 

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 

 

附錄B        車輛維修工場裝備及設施一覽表 

機械服務 

完整工具套裝 

化學廢物收集設施 

減速儀(固定或可攜的制動力量度設備)❋ 

傳動器起重機 

四種氣體分析儀❋ 

雪種補充／回收／更換機❋ 

車輪幾何角度測試儀❋ 

車輪平衡機(商用車工場除外)❋ 

 

 

量度轉速儀器 

各款力矩扳手 (磅呎) 

風壓機 (風泵) 

車輛用液壓千斤頂 (手動積) 

車輛用安全承担設備 (如支架、躭木) 

車輛維修升降台或坑道❋ 

長臂液壓起重機 

通風及排氣系統 

———————————————————————————————————————

❋若工場缺乏此設施，可透過外判方式來向客户提供有關服務。故此所述設施是屬於建議

性，但能自己管理及操作此設施有助提升服務水平。工場負責人可按其實况及能力决定在

現階段是否願意管理及操作此設施。但工場負責人必須確保外判服務的提供者是註冊技工

並能滿足第3.3(5)‐(6)段的要求，維修後的品質保證亦是由工場負責人直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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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附錄B   

電工服務 

電池充電器 

電池維修／充電區（附有抽氣設施） 

傳動帶拉力計 

放電計 

電子分析儀(例如: 示波器、溫度計)❋ 

量度轉速儀器 

電壓／電流／電阻錶 (萬用錶) 

 

車身修理 

車身調校架或相當設施 

傳動器起重機 

氧氣／乙炔氣焊接裝備 

鎢極惰性氣體保護焊接及 

金屬惰性氣體焊接工具 

一般電弧焊接機  

長臂液壓起重機 

車輛用液壓千斤頂  

通風及排氣系統  

 

車身噴漆 

油漆混合設備❋ 

噴鎗 

噴漆間或相當設備❋ 

(附有空氣過濾及加熱設施) 

噴鎗清洗機❋ 

車輛用液壓千斤頂 

通風及排氣系統 

 

 

 

電單車維修 

完整工具套裝 

電單車工作支架 

裝拆胎機❋ 

車輪平衡機❋ 

電單車前支架調校壓床❋ 

 

輪胎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手套 

車輛用液壓千斤頂 

車身固定支架 

各款力矩扳手 (磅呎) 

風壓機 (風泵)  

氣動工具 (風炮)  

裝拆胎機❋ 

車輪平衡機❋ 

廢胎回收、儲存設施及記錄 
 

電池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電池工作保護衣服 

手套及護眼罩 

(調校／入電池水工作用) 

電池充電器／充電區 

(附有抽氣設施) 

放電計 

電壓／電流／電阻錶 (萬用錶) 

廢電池回收、儲存設施及記錄 

化學品警告標誌及警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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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附錄B  

更換機油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量度機油容器／工具 

工作保護衣服及手套 

廢油回收、儲存設施及記錄 

廢油格回收、儲存設施及記錄 

迫力油水分測試器❋ 

 

車輛配件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工作需要的適當工具 

(視乎實際情况而定) 

 

空調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工作保護衣服及手套 

雪種補充／回收／抽真空／更換機 

雪種高低壓力錶 

雪種試漏感應器 

出風口温度探針 

温度計 

濕度計 

啤喉機❋ 

   

 

 

 

 

 

車身裝嵌工作 

完整工具套裝 

工作保護衣服及手套 

摺床／積床／剪床❋ 

車身固定支架 

氧氣／乙炔氣焊接裝備 

鎢極惰性氣體保護焊接 

及金屬惰性氣體焊接工具 

一般電弧焊接機 

長臂液壓起重機 

車輛用液壓千斤頂 

通風及排氣系統 

 

請閣下將對這份諮詢文件的意見於2011年12月22日前將意見表傳真至3521 1565、電郵至

vmru@emsd.gov.hk、或郵寄「香港九龍啟成街3 號 機電工程署 車輛維修註冊組」收。 
 

完 



意見表 

若代表公司，請填寫 A 部；若代表個人，請填寫 B 部 

A.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 

B. 個人資料： 

技工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 

註冊技工號碼 （如有）： 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 

 

C. 本公司／本人對《車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有以下意見： 

 

1. 對於「車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擬稿)的內容原則上是 

贊成  □                  不贊成  □                沒有意見  □ 

 

2. 有關營運準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有關工作準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有關附錄 B  車輛維修工場建議裝備及設施一覽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會否考慮參加自我規管的「優質車輛維修工場約章」，並由機電工程署於網上

表列參加者 

會  □                   不會  □                 沒有意見  □ 

 

請於 2011 年 12 月 22 日或以前以傳真（傳真號碼：3521 1565）、電郵（郵址：vmru@emsd.gov.hk）

或郵寄（地址：香港九龍啟成街 3號 「機電工程署 車輛維修註冊組」）方式將意見表交回本署。 

 

（所有意見和資料將予保密並在完成分析後銷毀） 



報名回條 

本人有意出席貴署於下列時間在九龍啓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7103A 室為業界舉辦的《車輛維修工場實務指引》(擬稿)諮詢大會。本人選擇＊

的場次為： 

□ 201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至 9 時          或  

□ 201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晚上 7 時至 9 時 

＊（只需出席一場） 

若代表公司，請填寫 A 部； 若代表個人，請填寫 B 部 

A.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 

B.  個人資料： 

技工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 

註冊技工號碼 （如有）： __________ 

聯絡電話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 

 

請於 11 月 25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並以傳真（傳真號碼：3521 1565）、電郵（郵址：

vmru@emsd.gov.hk）或郵寄（地址：香港九龍啟成街 3號 「機電工程署車輛維修註冊組」）

方式交回本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通安排： 

1. 閣下可搭乘港鐵到九龍灣站，從 A出口步行到德福廣場二期恆生中心門前轉乘免費穿梭巴

士到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在國際展貿中心二樓經行人天橋直達本署。 

 

2. 下列路線的巴士亦途經本署： 

11X  紅磡鐵路站-上秀茂坪 

13X  尖沙咀東 - 寶達巴士總站 

98D  尖沙咀東 -  坑口(北) 

215X 九龍鐵路站-藍田(廣田邨) 

219X 尖沙咀 - 麗港城 

224M 九龍灣 - 德福花園 

224X 尖沙咀東 - 啟業 

296D 九龍鐵路站 - 尚德 

 

3. 本署未能提供訪客車位，駕車人士可考慮將車輛停泊於本署附近多個收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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